
 

 

梅 州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
梅 州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 
 

梅市农农函〔2022〕118 号 

 
关于开展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单位 

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文化广电旅游（体育）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（2020-2025 年）》和

《中共梅州市委 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

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部署，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，

培育特色乡村休闲旅游品牌，加快发展乡村美丽经济，市农业农

村厅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开展首批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

示范镇、示范点认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。由镇级人民政府对本镇

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估，填写《全市休闲农

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申报表》，并附本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

展情况、发展规划等综合材料，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；县级农业

农村部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门审核后，择优报市农业农村局。 

（二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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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包括农家乐专业村、农业观光园、休闲农庄、休闲农业合作社、

休闲渔业、观光牧场等）在对照创建条件进行认真自我评估的基

础上，自愿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全市休闲农业

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申报表》，并附本单位综合情况、相关证照等

材料；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对本县申报单

位进行考核、评估，符合条件的择优报市农业农村局。 

三、认定管理 

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地

报送的示范镇、示范点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，并对评审结果进

行审核后，对拟认定的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、示范点

在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市农业农

村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发文认定，并授予相应牌匾，纳入

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统计监测体系，开展动态监测分析。 

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示范镇和示范点实

行动态管理。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侵害消费者权益、危害员工

和农民利益、发生重大安全生产、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，取消其

示范镇或示范点资格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游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

认定工作，严格按条件做好相关工作。 

申报名额：已评为省级及以上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

（点）不再列为市级评定对象，每个县（市、区）可申报示范镇

不超过 2 个、示范点不超过 3 个。 

申报材料及报送时限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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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部门联合申报文件和示范镇（点）的申报表以及相关资料，纸

质材料需装订成册并提交一式两份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前报送市

农业农村局（乡村产业发展科），电子版申报材料需一个申报主

体一个压缩包同时报送。 

 

联 系 人：饶彩莲（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） 

联系电话：2398132 

邮    箱：nyncj_cyfzk@meizhou.gov.cn 

邮寄地址：梅州市梅江区嘉应中路 42 号 

邮    编：514000 

联 系 人：钟滢（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资源开发科） 

联系电话：2246318 

 

附件：1.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单位申报条件 

   2.    县（市、区）申报 2022 年市级休闲农业与乡 

村旅游示范单位汇总表 

3.2022 年梅州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申报表 

4.2022 年梅州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申报表 

 

 

 

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

2022 年 5 月 10 日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mailto:nyncj_cyfzk@meizhou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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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单位申报条件 

 

一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基本条件 

（一）规划编制科学。示范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建设规划

应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和农业、旅游业发展规划要求，发展思路清

晰，目标市场定位准确，布局结构合理，工作措施有力。 

（二）扶持政策完善。当地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加强“三农”和旅游工作的方针政策，根据本镇休闲农业

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需求，出台较为完善的扶持政策和工作措

施。 

（三）工作体系健全。明确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管理职能和

主管部门，有健全的管理制度、统计制度、教育培训制度，及时

掌握行业发展动态。加强服务平台建设，已建立休闲农业与乡村

旅游行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。 

（四）行业管理规范。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和行业标准，对

现代农业科技园、休闲农庄、观光采摘园、民俗村及连片的农家

乐等实行标准化管理。园区建设规范，无擅自占用耕地和基本农

田修建休闲旅游基础设施行为，无破坏农业生产发展休闲农业与

乡村旅游现象，没有发生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资源事件。 

（五）基础条件完备。镇域范围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

完善的接待服务能力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要做到通路、通水、

通电，通讯网络畅通，要有路标、有指示牌、有停车场、有旅游

厕所，住宿、餐饮、娱乐、卫生等基础设施要达到相应的建设规



 

 - 5 - 

范和公共安全卫生标准。生产和生活垃圾、污水实行无害化处理

和综合利用。具有农耕文化展示、农业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功能的

园区，要做到设施齐全、先进实用。 

（六）产业优势突出。在当地市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休闲

农业与乡村旅游点 1-2 个以上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分布在全

镇 15%以上的行政村区域，形成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

产业带或集聚区；主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要有地域、民俗和

文化特色，有吸引力较强的体验项目和餐饮、服务功能。能够依

托当地特色种植业、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开发设计休闲农业与

乡村旅游产品及线路。 

（七）发展成效显著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主要经济指标在

全市处于领先水平。年接待游客 5 万人次以上，农民受益面 15%

以上，从业人员中农民就业比例达到 30%以上，从业人员 15%

以上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 30%以上接受专门培训。 

二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示范带动作用强。生产生态生活资源得以整合，农业

生产功能与休闲功能有机结合，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，“人、地、

钱”资源开始整合，就地吸纳农民创业就业容量大，乡村休闲旅

游旅居业联农带农成效显著。在全市知名度、美誉度以及游客满

意度较高，具有特色乡土符号。已成为中小学及各类大专院校的

培训实训基地或获得县级以上奖励和荣誉称号的优先申报。 

（二）经营管理规范。经营主体应是企事业法人单位或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等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诚实守信，依法经营，依

法纳税，热心公益事业，社会形象良好。管理制度完善，岗位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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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明确，接待服务规范。近三年内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食品

质量安全事故，无拖欠职工工资和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现象。 

（三）服务功能完善。吃住行游购娱学等休闲旅游旅居要素

统一协调，餐饮、住宿、体验、康养、文化展示等服务设施功能

齐全，配置合理。能够结合自然生态文化特色资源，合理利用闲

置农房村舍等发展乡村特色民居、精品民宿。 

（四）基础设施健全。道路通畅，路标、说明牌、路灯、停

车场健全。消防、安防、救护等设备完好、有效。无违规建筑和

占用耕地乱搭滥建现象。建立了符合环保标准的污水和生活垃圾

处理设施，生产和生活垃圾实行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，近三年

内没有发生污染环境等问题。 

（五）从业人员素质较高。高度重视提高员工素质，注重加

强人才培养。有完善的培训制度，健全的管理机制，坚持开展经

常性的业务培训，上岗人员培训率达 100％，关键和重点岗位人

员持证上岗。 

（六）发展成长性好。主导产业特色突出，坚持标准化生产

和产业化经营，所产农产品要达到无公害、绿色或有机农产品标

准。近三年示范点总资产、销售收入和利税等主要经济指标稳定

增长。当年营业收入达到 40 万元以上，年接待游客 4000 人次以

上，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占职工总数的 30%以上。 

 

 

 


